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是否具备规定条件检查
标准

一．检查对象

动物诊疗机构的动物寄养场所

二．检查方法

1.现场检查动物寄养场所。

2.询问相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动物诊疗机构不得在动物诊疗场所从事动物交易、寄养

活动

动物诊疗机构不具备下列条件，从事动物寄养活动的

，检查项结果为“不合格”，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逾期不改的，立案调查。

1.有兽医专业技术人员。

2.有相应的消毒、废物处理或者暂存设施设备。

3.有与其服务规模相适应的隔离饲养器具和动物活动空间。

4.有完善的动物防疫管理制度。

四、说明

。

兼营动物寄养活动的动物诊疗机构，其寄养场所与诊疗

场所不得共用同一建筑物的出入口、通道和房间。

五、附件

《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相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有兽医专业技术人员；

(二) 有相应的消毒、废物处理或者暂存设施设备；



(三) 有与其服务规模相适应的隔离饲养器具和动物

活动空间；

(四)有完善的动物防疫管理制度。

第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可以处 1000 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产停业：不具备本

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从事动物寄养活动的。

《北京市动物寄养活动防疫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经营性动物寄养行为，预防和控制动物

疫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北京市动物

防疫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依法登记注册从事动物寄存、托管、委托饲养

等寄养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配备具有以下资质之一的

兽医专业技术人员：

（一）执业兽医；

（二）动物疫病防治员；

（三）兽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

（四）兽医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条 动物寄养场所应具备以下设施设备：

（一）环境、车辆、人员、饲养器具的消毒设施设备；

（二）动物排泄物、垫料及其他废物处理或暂存设施设

备；

（三）动物间隔离且活动空间适宜的饲养设施、器具；

（四）疑似染疫动物隔离饲养区。



第五条 兼营动物寄养活动的动物诊疗机构，其寄养场

所与诊疗场所不得共用同一建筑物的出入口、通道和房间。

第六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建立进场检查制度，包括

以下内容：

（一）健康检查；

（二）调查免疫史，查验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强制免疫证

明、标识；

（三）建立入场登记记录。

禁止未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的动物进场。

第七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建立日常健康检查制度。

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应对寄养动物进行日常健康检查并做好

记录，发现疑似传染病的动物应隔离饲养，发现应报告的动

物疫病应及时向当地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八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建立消毒制度，定期对寄

养场所的环境、饲养器具和设施设备进行清洗消毒。

第九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建立动物排泄物、垫料、

动物尸体等相关废物无害化处理制度，不得随意处置动物尸

体。

第十条 从事动物寄养活动应建立工作人员职业安全

防护制度，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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